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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交通运输建设工程 

施工扬尘防治导则 
 

1  总则 

为加强交通运输建设工程施工扬尘治理，加快推进扬尘防治

标准化建设，有效控制施工扬尘污染，提升文明施工和绿色施工

水平，依据相关法规、政策和标准规范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

定本导则。 

2  适用范围 

本导则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公路、水运（含港口和航

道）、地方铁路、机场、城市轨道交通等建设工程扬尘防治工作。 

按建设特点，可分为线性工程和点状工程。其中线性工程为

工程建设用地呈线状，有多个出入口，如公路、地方铁路、航道、

城市轨道交通等；点状工程为工程建设用地呈块状，可设置单一

出入口，如港口、公路铁路枢纽、机场等。线状工程应在工程主

要起、终点及具备封闭条件的区域（如特大桥、隧道、大型预制

场、拌合站等）实施封闭管理，控制出入，其他区域设置必要交

通标志，规范出入管理；点状工程应实施封闭管理，控制出入。 

按工程区位特点，可分为城市规划区内工程和城市规划区外

工程。位于城市规划区内的工程除遵守本导则的规定外，还应遵

守有关部门对城市规划区内工程施工扬尘的有关规定。 

3  编制依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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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； 

《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； 

《山东省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； 

《山东省扬尘污染综合整治方案》； 

《山东省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规定》； 

《山东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； 

国家和省出台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。 

4  术语 

4.1  工地施工扬尘 

在工程施工场所和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一定粒径范围的空气

颗粒物，以下简称“施工扬尘”。 

4.2  PM10 

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 10μm的颗粒物称

为 PM10。 

4.3  产尘物料 

指工程施工场所和施工过程中使用的水泥、砂浆、砂石、石

灰、土石方、以及因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、裸露土体等易产生粉

尘颗粒物的物料。 

4.4  非道路移动机械 

指施工现场使用的起重机、挖掘机、装载机、推土机、压路

机、水泥或沥青摊铺机、非公路用卡车、叉车、开槽机、钻孔机

械、钎探机、强夯机、空气压缩机、发电机组等非道路移动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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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机械。 

4.5  扬尘监测 

采用相关仪器对工地内扬尘的监视与测定。 

5  基本规定 

5.1 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组织方案应充分考虑扬尘防治要

求，加强对场地布置、施工安排、材料储运、现场施工等重点环

节扬尘防治工作统筹，为施工扬尘防治实施提供基础条件。 

5.2  工程建设项目应建立健全扬尘污染防治管理体系和制

度，明确责任，落实工作机构、人员和经费，对工程建设全过程

扬尘污染防治进行动态管理，注重经常性扬尘管控。 

5.3  积极推广应用绿色施工技术，鼓励采用新技术、新材

料、新工艺、新设备，降低施工扬尘污染。 

5.4  施工现场应严格落实工地控制出入、产尘物料堆放覆

盖、土（石）方开挖湿法作业、施工便道粒料压实洒水抑尘、出

入车辆清洗、车辆覆盖或密闭运输等施工扬尘防治措施。 

5.5  大型取（弃）土场、拌合站、预制场等施工场所，宜

配置符合要求的 PM10 扬尘监测和视频监控设备，实现扬尘在线监

测和远程视频监控，及时优化改进扬尘防治措施、提高防治能力。 

5.6  工程项目建设、施工单位应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，

根据当地政府发布的空气污染预警级别，及时采取应急应对措施。 

5.7  工程项目应在工地主要出入口、项目部办公区出入口

等醒目位置设置扬尘防治公示牌，明确各责任主体扬尘管理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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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公布扬尘污染监督举报电话，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。 

5.8  主管部门应及时受理扬尘污染相关投诉、举报事项，

依法作出处理，并应根据日常巡查和投诉举报情况对监督项目实

施差别化管理。 

5.9  除遵守上述规定外，还应满足交通运输部等国家行业

主管部门和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关于工地标准化建设的有关规

定和要求。 

6  各方主要职责 

6.1  建设单位对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负首要责任，应组

织施工、监理等参建单位负责人成立施工扬尘防治工作组织，制

定扬尘防治工作方案，明确各方工作职责，落实扬尘防治措施，

国家和省重点项目设立扬尘管理监督员。其主要职责应包括： 

6.1.1 在招标文件中明确施工扬尘防治目标、内容、措施要

求，将施工扬尘防治所需费用按规定列支，并按合同约定及时、

足额支付施工单位。 

6.1.2 在合同签约后，工程建设项目应成立项目施工扬尘防

治工作组织，落实机构和人员，细化扬尘防治工作方案，明确参

建单位具体职责。 

6.1.3 应结合工程项目特点和工程实际定期对施工扬尘防治

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，对存在的问题督促落实整改。 

6.1.4 实行项目代建的工程，代建合同中应明确代建单位扬

尘防治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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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 施工单位对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承担主体责

任。施工单位应组织分包单位（含劳务分包）建立施工扬尘防治

管理制度，建立以项目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的施工扬尘防治管理

组织，结合工程项目特点，细化各分项工程、各工序扬尘防治目

标、防治措施，明确责任人。其主要职责应包括： 

6.2.1 施工现场应建立健全扬尘污染防治管理体系和制度，

明确专人负责扬尘防治工作，落实施工扬尘防治措施和要求，建

立扬尘防治工作奖惩制度。 

6.2.2 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分包单位的扬尘污染防治负总责。

专业分包（含劳务分包）合同中，应包含施工扬尘防治的相关措

施和要求，分包单位应服从总承包单位的管理，并对承包范围内

的扬尘防治负责。 

6.2.3 施工组织设计应结合工程特点，编制有针对性的施工

现场扬尘污染防治专篇，制定具体的扬尘防治专项方案，并按建

设程序要求向监理单位报备。开工前对项目管理、作业人员进行

扬尘污染防治培训交底。 

6.2.4 在工程造价中列支施工扬尘防治专项费用，并专款专

用。 

6.2.5 应建立扬尘防治工作制度和管理档案，定期对施工扬

尘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，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，制定相应

整改措施并抓好落实。 

6.2.6 要优化施工作业安排，按施工工序要求及时清扫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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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或实施覆盖，做到“工完、料尽、场地清”；工程施工完成后，

要对临时用地及时恢复原状。 

6.3  监理单位应将扬尘污染防治纳入工程监理细则，对发

现的扬尘污染行为，应当要求施工单位及时纠正，并向建设单位

报告。 

6.4  其他参建单位按照扬尘治理要求按职责做好相应工

作。 

7  工地控制出入措施 

7.1  要按照本导则第 2 条要求，细化落实工地控制出入措

施。其中边施工边运营的工程要结合保障运营安全设施的布设，

综合考虑工程围挡和控制措施。 

7.2  对采用封闭管理的工程项目工地区域周围应设置连续

封闭式围挡，采用通透性、彩钢板和定型化施工护栏隔离等围挡

材料，并做到安全、牢固、整洁、环保。 

7.2.1 距离交通路口 20 米范围内，道路转弯处等对交通通

行有影响的区域内的围挡，宜采用通透性围挡，设置必要的过渡

区域，并按国家有关规定设置标志、标线、限速等警示设施。 

7.2.2 施工期超过 15 日的工程宜采用彩钢板围挡形式，其

高度不应低于 1.8 米；工期小于 15日的工程宜选用定型化施工护

栏、隔离等围挡形式。 

7.2.3 应加强围挡的管理和维护，对易移动的围挡（如施工

护栏、隔离柱、警示墩、防撞筒等）进行日常巡查和维护，并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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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挡设施定期清洁。 

7.3  非控制出入的工程区域要按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相应警

示标志等设施，并加强巡查维护，保持设施完好，并采取措施有

效控制非施工人员、车辆的出入。 

8  物料堆放覆盖措施 

8.1  产尘物料宜采取密闭、覆盖防尘网（布）、喷洒抑尘剂、

凝固剂、洒水、绿化等针对性防治措施。 

8.2  因施工作业进行的土石方整平，工程拆除、粉碎、筛

分、铣刨、爆破、喷涂粉刷、水泥混凝土及沥青混凝土拌合、建

筑垃圾及其他产尘物料清扫等，应采取适当洒水、覆盖等抑尘防

尘措施。 

8.3  对工地用地范围内暂不施工的料堆和裸露建设用地及

时覆盖或采取绿化措施。 

8.4  大型预制场、拌合站、办公区及生活区应设置密闭式

垃圾站。施工垃圾、生活垃圾分类存放，并及时清运出场；未清

运的，应采取洒水、覆盖防尘网、喷洒抑尘剂等防尘措施。 

8.5  对沙石、水泥、石灰、矿粉等产尘物料,应利用仓库、

储藏罐、封闭或半封闭堆场等形式分类存放，并采取抑尘措施，

余料及时回收抑尘。 

8.6  高架桥等工程垃圾严禁高空抛洒，应采用封闭式容器

或装袋清运。 

9  土（石）方作业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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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1  土（石）方开挖、爆破、回填、整平、运输、卸载、

地基处理等施工过程中，应在作业面采取喷雾或洒水措施，保持

土（石）方表面湿润，做到不泥泞、不起尘。 

9.2  土（石）方开挖宜随挖随运，土方回填应及时平整压

实，尽量减少开挖和回填过程中土石方裸露面积和时间，大规模

场地作业应分区有序进行。 

9.3  不能及时回填的裸露场地、土石方堆放区、非作业区

或非车行区域宜采取覆盖、洒水、喷雾、喷洒抑尘剂等措施。 

10  施工便道、厂区道路抑尘措施 

10.1  进入工地的施工车辆出入口地面、施工便道等应结合

项目实际和地材情况进行粒料改善或硬化处理，保持坚实、平整、

畅通、清洁，定期洒水抑尘。 

10.2  办公区、生活区、材料存放场、拌合站、预制场等场

区道路宜进行硬化处理或铺筑预制块材。 

10.3  加强施工便道、厂区道路的维修、维护，确保满足施

工通行要求和抑尘效果，坡向坡度满足排水要求，场区无积水。 

11  出入车辆清洗措施 

11.1  施工现场车辆出入口应按有关规定设置满足要求的

车辆冲洗设施，以及配套的淤泥槽、沉淀池、清水池等，必要时

设置回收装置，不得随意排放，具备条件的应与城市排污管道连

接。 

11.2  物料运输车辆出入现场时，应对车辆的轮胎、车身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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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冲洗，严禁带泥、污出入，确保符合要求。 

11.3  实行物料运输车辆出入登记制度和车辆冲洗制度，完

善操作程序和岗位职责，建立工作台账。 

12  运输车辆抑尘措施 

12.1  施工现场物料运输车辆，要严格控制装车高度，并保

证装载无外漏、无抛撒、无扬尘。 

12.2  运送易散落、飞扬、流漏建筑材料的车辆应采取密闭

或覆盖措施。 

12.3  施工现场物料运输车辆推荐采用有编码登记的国三

及以上工程车辆或国五及以上柴油货车，并按要求限速行驶。 

13  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措施 

13.1  施工现场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须符合国家、省关于

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监管的规定要求，推荐采用有编码登记的国

三及以上非道路移动机械，禁止使用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有明

显可见烟的非道路移动机械。 

13.2  施工现场严禁熔融沥青，焚烧油毡、塑料、垃圾等有

害物质。 

13.3  施工单位应建立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清单、台

账，加强日常管理，监理单位对施工现场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和

有明显可见烟的机械设备，责令其停工并撤场更换，并将违规使

用情况及时报告建设单位。 

14  其他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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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1  按国家、省有关规定，在施工现场安装必要的扬尘在

线监测与视频监控系统，并加强维护保养，确保系统运行、数据

传输正常。 

14.2  国家、省有关部门对施工扬尘有新的规定和要求的，

从其规定和要求。 

15  附则 

本文件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

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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